延庆县教育委员会

延教财字〔2008〕第10号

延庆县教委科室资金申请管理办法
为加强教委机关资金管理工作，保障机关工作正常运转，实现节约、高效的管理目标，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到位”的原则和机关能力年建设的要求，特制定教委机关科室资金申请管理办法。
    一、资金申请的程序
    1.各科室要根据当年的工作计划做出资金支出预算，在每年年初交计财科，作为本年度各科室资金申请的参考材料。
  2.科室申请资金根据当年工作计划采用一事一议的形式进行申请。
  3.资金申请的内容为：向谁申请、因何事申请、申请的资金量、资金如何分配和申请人，并加盖科室公章。
  4.资金申请应提前一个月交计财科，计财科在一周内审核完毕上交主管主任、主任审核，签字后两周内拨付。

    二、资金申请的范围
 1.各科室组织的会议、活动的直接费用由各科室进行申请。
    2.会议、活动中原则上不发放礼品、纪念品，如有特殊情况由组织会议、活动的相关科室向行办提出要求，行办根据标准审核后统一向教委申请。
  3.会议、活动中原则上不用餐，如确需用餐应由相关科室向行办申请，由行办统一申请、统一安排费用。
  4.向学校发放的各类材料、物品费用应由学校负担（会议材料除外）。
  5.对学校和个人的奖励，应事先征得主管主任、主任同意后再进行资金申请。
  6.会议、活动确需租用车辆的应向行办申请，费用由行办向教委统一申请。涉及学校参加活动的租车费用由学校负担。
  7.节假日组织活动，工作人员可申请加班补助和餐补，申请餐补后一般不再统一用餐。
  8.机关内各科室需添置的各类设备，应向行办提出申请，由行办统一向教委申请资金进行购置。
三、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1.各科室申请的资金要严格按申请项目支出，行办负责审核把关。
  2.用于个人支出部分的资金，申请时要附名单。
  3.每半年后相关科室要对所申请资金进行清理并写出汇报，交计财科核审。
（后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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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说明
一、各科计划申请资金只需计划本科室业务支出即可。

二、考虑到各校公用经费已大幅提高，原由教委支付的片组教研费（每块每年3万元）由各片所在学校分担。

三、各科室在工作日组织本系统在职教师进行下乡检查和本科室的业务活动，原则上不发补助，也不发午餐补助，但对离退休人员可以发放适当量的补助费。在职人员在休息日加班，可发加班费（按有关规定执行），如需用餐按规定由行办安排。

四、用于个人支出的补助，如加班费等资金，在使用时，人员可以变动，最终以实际参与人为准，但资金不可超支，标准不可突破。

